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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任條例之背景及制定經過

　　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施行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四條規定

「經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及格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

人員，乃以法律定之。」據此，銓敘部遂研擬「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

公務人員條例草案」一種，報經考試院於七十六年一月函送立法院審議，

牽延多年始完成立法程序。

　　在轉任條例立法期間，奉總統令放八十年十一月一日公布施行新「技

術人員任用條例」，同時廢止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公布施行之原「技術人

員任用條例」，使我國技術人員之任用，邁入一新階段。新「技術人員任

用條例」內容最大之變革，在其明定公務機關技術人員，必須依法考試及

格，或依法銓敘合格，或依法考績升等三者之一者始可取得任用資格；

而初任之技術人員，更僅有經由考試及格一途始得進用；且技術人員之

考試，應與公務人員相同，依「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辦理。凡此均在貫

徹憲法考試用人之規定，不得再僅憑學歷、經歷、著作或發明等資格予以

任用，以提昇技術人員素質。似此重要人事變革措施，無論就憲法觀點或

健全人事制度立場考量，均屬正辦。但在新條例施行之初此一過渡時期，

對於公立醫療機構進用人員方面，一時形成若干不便；同時，對依原「技

術人員任用條例」進用而未經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之在職醫事人員，亦產生

某種程度之衝擊。此種人員為期取得將來晉升官等資格起見，遂紛紛參加

公務人員考試；因此，自八十一年起，每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期間，現

職醫事人員多踴躍報名參加考試，形成應考期間醫院人力缺乏情形。雖僅

為三、二日之短暫現象，與其他類科應考人情況相同，但經大眾傳播媒體

大力報導渲染，有意無意誇大其詞，遂有所謂「醫護荒」之說，儼然成為

社會大眾及有關機關矚目逾恆之課題。

　　考試院對此種情形，深表重視。經於八十一年度院工作檢討會議詳加

討論後決定，請陳委員水逢及部委員俊次共同召集，由考試院、考選部、

銓敘部及人事行政局指派代表共組「紓解公職醫事人力不足專案小組」研

處。經該專案小組邀請各有關機關及醫療院所等代表共同舉行座談會研商

作成三項具體建議。其第一項為：「關於本院前於民國七十六年一月送請

立法院審議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草案」，建請本院



除透過適當協商管道，促請立法院早日通過外，並請本院及行政院通力

合作，分別函請立法院惠予支持及早於本會期審議完成。有關行政院函請

立法院公函部分，擬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儘速配合進行。」嗣經本院多方

協調洽商，該條例終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奉總統於八十二年八月四日

明令公布施行。至於其相關之輔助規章，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

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之現職技術人員

改任作業要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或普通考試等級表」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

科適用職系對照表」等，隨之亦經考試院、考選部及銓敘部陸續訂定發布

使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者，給得有法可據以轉任公務人員。 

（二）專技人員考試與公務人員考試之分合過程

　　查「中華民國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

開競爭之考試制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第八十六條規定

「左列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１．公務人員任用資格。２．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據此，我國不僅實施考試用人制度，且

公務人員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以下簡稱兩種考試），係分

別建制，以選拔不同資格之人員分別為國家或社會服務。惟七十六年一月

十六日公務人員新人事制度實施前之原「考試法」第七條規定：「公務人

員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其應考資格及應試科目相同者，其

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兩種考試之及格資格。」同法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

「舉行全國性公務人員考試時，依本法第七條研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資格者，以在公務人員考試

規定錄取名額以內者為限。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資格者，其考試總成績，須達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之錄取標準。」據此兩項條文，早期兩種考試雖有兼取資格之規定，

但仍以符合下列各項要件者為限：

１．應考資格相同。

２．應試科目相同。



３．專技人員考試及格同時取得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資格者，以在公務人

員考試規定錄取名額以內者為限。

４．公務人員考試及格同時取得專技人員考試及格資格者，以達到專技

人員考試錄取標準者為限。

　故早年所行，實仍為有限制條件之兼取資格。

　　此兩種考試，以前每年合併舉行，應考人依上述規定兼取資格，於

實施多年後，由於公務人員高、普考錄取人數往往多於需求人數，而導致

考用之間難以配合。為減免此項缺失起見，考選部自七十二年起，乃將公

務人員高、普考試及專技人員高、普考試改在每年八月及十二月分別舉行

並對兩種考試之應考資格及應試科目，作成略有不同之規定，使其雖未

修正原「考試法」，而實際得依規定兼取公務人員資格之專技人員極少，

不致增加考用合一主困難。

　　嗣於制定新人事制度相關法律過程中，巧將原「考試法」廢止，而放

七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另行公布「公務人員考試法」及「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法」兩種法律，且於兩法律中拘無兼取資格之規定。自此以後，

兩種考試每年遂更得分別依據各該法源分開辦理。惟為顧及政府機關羅致

技術人員仍有實際困難起見，乃另於新人事制度之新「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三十四條明定：「經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及格之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另以法律定之。」使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

格者，必要時仍得依法轉任為公務人員。至此，專技人員考試與公務人員

考試雖然依法由合而分，但仍建有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之法定橋樑。嗣

奉總統於八十二年八月四日公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

例」，其第三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經左列各

種考試及格人員，並依法領有執照者：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

行前，經依考試法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考試及格人員。二、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考試及格人員。三、相當於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人員。」是以，該條例

所定得適用以轉任之人員，除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規定考試及格之人員外，且涵蓋原「考試法」所規定之專技人員

高、普考試及格人員，均能依法轉任為公務人員；但排除依原「考試法」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三條、第十

四條及第十五條等條所規定之檢覈及格人員。 

（三）專技人員考試與公務人員考試性質之比較

　　公務人員考試及專技人員考試，雖均為依法舉辦之國家考試，但兩

者之性質與錄取標準均有不同。

　　就兩種考試之性質言，依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總統修正公布之「公務

人員考試法」第一條規定：「公務人員之任用，依本法以考試是其資格。」

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考試，應依用人機關年度任用需求決定正額錄

取人數，依序分發任用‧‧‧。」第三條規定：「公務人員之考試，分高

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高等考試按學歷分為一、二、三級。…

…。」另依現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一條規定：「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之執業，依本法以考試是其資格。」第二條規定：「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兩種。為適應特殊需要，得舉行特

種考試。」第三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由考試院會同

關係院定之。前項考試得以檢覈行之。」據此，依公務人員考試法舉行之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而依現

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舉行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及特種考試或檢覈及格者，取得各該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執

業資格。故兩種考試之性質顯然有別，一為掄拔優秀人才擔任公務人員，

在政府機關服務；一為鑑定合格人員在社會自行執業，以營利方式為民



間服務。

　　就錄取標準言，依兩種法律規定，公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會決定錄

取標準時，除依應考人考試成績外，主要並參考政府各機關提出之需用

名額，依有關法令予以決定，故其錄取名額，受有相當限制。至於專技人

員考試或檢覈，其有關錄取或及格標準之規定，主要係衡酌應考人之成

績是否達到執業應有之相當水準，並無錄取名額限制；依現行規定，專

技特考及檢覈筆試成績已達六十分且不具法規所定不予錄取情事者，均

予錄取。七十九年開始，專技人員高、普考則係參採教育測驗統計學Ｔ標

準分數常態分配理論，以各類科各科目均到考人數中成績最優之百分之

十六，且不具法規所定不予錄取情事者，為各類科錄取標準；但各科目

成績已達六十分以上，且無法規規定不予錄取情事者，不在此限。據上所

述，兩種考試之錄取標準，顯然寬嚴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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